


区环保局关于上报实施工业污染源
全面达标排放企业名单的通知

各镇、街、工业园区：
按照《环保部关于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的通知》（环环监[2016]172号）、《市环保局关于印发〈天津市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计划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津环保监察[2017]71号）要求，为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力度，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推进我区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请将钢铁、火电、水泥、煤炭、造纸、印染、污水处理厂、垃圾焚烧厂以外的其他行业企业名单，纸质版加盖公章、电子版发至wqjc667@126.com，于10月25日前上报至区环保局。
2、请各镇、街、工业园区确定一名分管领导和一名联系人，于10月25日前上报至区环保局。

附：1、武清区全面达标排放工作联系人名单
    2、武清区全面达标排放工作企业名单
    3、《关于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的通知》环环监[2016]172号
4、《市环保局关于印发〈天津市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计划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津环保监察[2017]71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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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武清区环保局监察支队   张子琰
电  话：22173038      传真：221730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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